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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匯報《 2021 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現時，《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 )("《條例》")第 56(1)(b)(ii)條
訂明，如有車輛發生意外而導致不在該車輛或該車輛所拖曳的拖車

之內或之上的動物受到損害，該車輛的司機必須停車。根據《條例》

第 56(4)條， "動物 "指任何馬、牛、驢、騾、綿羊、豬或山羊。  
 
3. 《條例》第 56(2)及 56(2A)條進一步訂明，該司機在被要求
時須向任何警務人員或任何有合理理由提出要求的人提供其資

料  1；否則，他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而在任何情況下不遲

於意外發生後 24 小時，親自前往最近的警署或向任何警務人員報告
該意外。任何人違反《條例》第 56(1)、 (2)或 (2A)條，即屬犯罪，可
處罰款及監禁。 2 
 
4. 據政府當局所述，近年市民飼養為寵物的貓和狗數目不斷上

升，這些動物在走失/被遺棄後遭車輛撞倒而受傷/死亡的風險也隨

                                                 
1  有關資料包括 (a)該司機的姓名及地址； (b)車主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及

(c)該車輛的登記或識別標記或號碼。  
 
2  違反第 56(1)條可處罰款 10,000 元及監禁 12 個月，而違反第 56(2)或 (2A)條

則可處罰款 15,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  
 



- 2 - 

之增加。公眾日益關注到，現行法例並無規定司機在發生涉及損害

貓或狗的意外時必須停車，因此受傷的貓和狗或會失去及時獲得照

顧和治理的機會。 3 在 2018 年進行公眾諮詢後，政府當局建議修訂
《條例》，將受《條例》第 56 條保障的動物的涵蓋範圍擴闊至包括
"貓 "和 "狗 "，以致如有車輛發生交通意外而導致貓或狗 (貓或狗如在
該車輛之內或之上，或在該車輛所拖曳的拖車之內或之上，則屬例

外 )受到損害，該車輛的司機必須停車並遵守若干規定。  
 
 
《 2021 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例草案》  
 
5. 《 2021 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於
2021 年 2 月 24 日提交立法會。《條例草案》旨在將受《條例》第 56 條
保障的動物的涵蓋範圍擴闊；以及對第 56(1)(b)(ii)條作出輕微文本
修訂 (包括以 "指明動物 "取代對 "動物 "的提述 )。  
 
 
法案委員會  
 
6. 在 2021 年 2 月 26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法案
委員會研究《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7. 法案委員會由陳克勤議員擔任主席，與政府當局舉行了一次

會議。法案委員會曾接獲一份由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有限公司提交的

意見書。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指明動物 "擬議新定義的涵蓋範圍  
 
8. 委員普遍支持把 "貓 "和 "狗 "納入《條例》第 56 條的涵蓋範
圍，因為貓和狗是常見的寵物，如牠們在交通意外中受傷，及時得

到治療實屬重要。然而，部分委員 (包括陳克勤議員、麥美娟議員及
葛珮帆議員 )詢問為何這次法例修訂工作只尋求將保障範圍擴闊至
貓和狗，而非本港其他常見的社區動物，例如兔子、猴子、野豬、

黃麖及豚鼠。部分委員認為，所有動物的生命均應受到尊重和保護，

政府當局因而應檢討及考慮進一步擴闊受《條例》第 56 條保障的動
物的涵蓋範圍，令更多甚至所有動物物種受惠，不論這些動物是流

浪還是由人飼養的動物。  

                                                 
3  現時，警方如接獲任何有關動物在交通意外中受傷的報告，會通知漁農自然

護理署及/或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並尋求其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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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據政府當局所述，當局已研究其他地方 (例如新加坡、英國
及美國紐約州 )的相關處理方法及法例。結果顯示，新加坡及英國的
相關法例條文與《條例》現時第 56 條相若，惟涵蓋範圍亦包括狗。
紐約的相關法例則同時涵蓋貓和狗。在考慮國際做法後，政府當局

認為應修訂《條例》，把貓和狗納入第 56 條的涵蓋範圍。《條例草案》
旨在讓受傷的貓和狗能更快獲得照顧，並促使司機提高警覺，多留

意道路上的動物，以期減少此類意外。把 "貓 "和 "狗 "納入 "指明動物 "
定義的建議，已涵蓋本港最常見的寵物，是政府當局整體加強保障

動物福利的重要一步。  
 
新規定的執行與實施  
 
10. 部分委員指出，在道路上，尤其在快速公路或市區的主幹路

上，車輛或高速行駛。從道路安全的角度而言，司機在交通繁忙的

道路上撞倒指明動物後停車及報告該意外，是危險之舉，因為此舉

或會阻塞交通，以及對司機本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安全風險。

易志明議員曾轉達運輸業人士的意見和關注，他們認為在發生意外

後停車和報警的規定，會影響司機的工作日程。要司機花上數小時

等待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人員到場處理意外，並不切實可行。
易議員建議當局提供熱線或更方便的途徑，供司機報告涉及損害貓

或狗的交通意外。  
 
11. 政府當局表示，多年來，公眾一直關注在發生導致貓和狗受

傷的交通意外後，司機未有停車並不顧而去。《條例草案》旨在於法

律訂明，如司機正駕駛的車輛涉及導致貓或狗受傷的意外，則須停

車和報警。據政府當局所述，如發生此類意外，司機應在交通情況

許可時停車及撥打 999 報警，並說明意外的詳情 (例如日期、時間、
地點和實際發生何事 )和受傷動物的詳情。警務人員一般會在短時間
內到達現場，司機把其資料提供予警務人員後便可離開。如司機在

撞倒指明動物後，基於任何原因 (例如安全問題或可能造成更多交通
意外 )而未能即時在高速公路上停車，司機應盡快在安全的地方停
車，然後聯絡警方。  

 
12. 政府當局回應委員有關警方執法工作的提問時表示，如司機

在發生意外後未有停車並不顧而去，亦未有報警讓受傷的動物獲得

照顧，警方會按既定機制作出調查及跟進。如有充分證據，警方將

根據《條例》檢控未有報警的司機。  
 
宣傳  
 
13. 易志明議員關注到，政府當局未有令運輸從業員及職業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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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注意到，如實施新規定，他們將須額外承擔哪些法律責任。有

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加強宣傳新規定，而漁護署應與警方緊密合

作，確保有效/有效率地處理涉及損害指明動物的交通意外 (包括及
時為受傷動物提供適切的獸醫治療 )。  
 
14. 政府當局表示，在公眾諮詢期內 4，當局邀請了動物福利機

構、相關的諮詢和法定組織、鄉事委員會、道路安全議會，以及運

輸業界及相關協會 5等相關持份者提出意見，並接獲約 500 份回覆，
當中 4 份來自運輸業界。在所有回應者當中，絶大多數支持有關建
議。根據警方的紀錄，過去 5 年向警方報告涉及損害動物 (包括貓或
狗 )的交通意外宗數不多，介乎 4 至 14 宗。在《條例草案》獲通過
後及在修訂生效前，6 政府當局會展開一系列宣傳工作，包括 (a)派發
海報和小冊子，並在相關政府網站宣傳相關資料；及 (b)透過道路安
全議會出版的《道路安全通訊》作出公布，讓所有道路使用者知悉。 
 
 
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  
 
15. 政府當局及法案委員會均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

案。  
 
 
恢復二讀辯論  
 
16. 法案委員會不反對在 2021年 4月 2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
《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徵詢意見  
 
17. 謹請議員察悉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1 年 4 月 14 日  

                                                 
4  公眾諮詢工作在 2018 年 7 月至 9 月期間進行。  
 
5  根據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2)919/20-21(02)號文件 )，漁護署曾致函 215

個運輸業界團體及協會 (包括代表的士、專利巴士、公共小巴、校車、貨櫃
車等的團體或協會 )，邀請它們就《條例草案》建議的法例修訂發表意見。  

 
6  《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自經制定的條例於憲報刊登當日起計的 6 個月屆

滿時起實施。據政府當局所述，這是為了讓政府當局有時間作出宣傳，以致

市民 (特別是司機 )得以知道新的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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